物业行业准备好引入保险机制了吗?

本文出自：上海商报  

编者按物业服务行业是一个高风险和微利的行业。如何在现行条件下引入综合保险制度，提高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这不仅是《上海市加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行动计划（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中所提出的有关工作目标，更是每一个物业企业当前或今后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那么，物业服务行业应该怎样来引进新的保险机制？保险行业究竟应该提供哪些合适的产品和服务？物业服务行业与保险服务行业怎样联手，同创共赢商机。
编者按

物业服务行业是一个高风险和微利的行业。如何在现行条件下引入综合保险制度，提高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这不仅是《上海市加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行动计划（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中所提出的有关工作目标，更是每一个物业企业当前或今后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那么，物业服务行业应该怎样来引进新的保险机制？保险行业究竟应该提供哪些合适的产品和服务？物业服务行业与保险服务行业怎样联手，同创共赢商机？日前，本报联袂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邀请两大行业内有关人士，共同进行探讨。

论题A

物业服务行业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东湖物业公司代表李风：

物业服务行业是一个高风险的微利行业，需要有保险机制的引入。物业公司在工作中经常碰到的风险主要有：因管理工作不注意而致使第三方利益受损；因使用不当而导致公共设备设施损坏；因管理、维修不到位而造成第三方财产损失等。

华奥物业公司代表符解丰：

私家车的拥有量逐渐增大，而小区由于场地有限导致停车矛盾十分突出。有车业主在进出小区时经常碰到摩擦和有的业主高空抛物，导致业主的车辆损坏。

有的小区内高龄老人较多，往往由于施工不注意，导致业主人身伤害的事件也在所难免。参加保险能为小区物业分担一些此类的赔偿费用。

诚成物业公司代表茅伟雄：

政策的风险更为重要。对物业行业来说，物业成本的每年提升、员工基本工资的提高、《劳动合同法》中对员工的赔偿细则、员工的带薪休假、法定长假天数的增加等，直接对物业行业有很大的影响。从内心讲，希望有把此类风险转移的可能。

上海步界律师事务所代表汪红彬：

对于物业行业风险的法律鉴定，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自然老化的状况。此类的风险需要由国家出资费用或是出台相关政策，交由保险公司承担。第二类是人为过失或者过错造成的伤害事件。这一类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责任人或者责任方。当责任人或者责任方不明确时，在分解这些矛盾的时候，只能依靠保险公司或者社会救助来化解。第三类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对这种特殊风险，可依照民法公平原则，由受益方或者国家救助，或者转化为保险公司承担。

论题B

物业公司老总对引入保险机制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怎样？

长瑞物业公司代表潘富津：

物业企业应该对自身能否抗御风险的能力有个测评。现物业行业的产业规模之大、从业人员之多、我们的索赔矛盾和法律纠纷之多，不得不让企业仅仅只做研讨，我们应该在区别对待的同时，加以强制性、鼓励性、多方面的政策并重。

诚成物业公司代表茅伟雄：

依靠政策的倾斜，对企业，能不能借用其他保险种类。比如设计额度等，因为物业行业人员流动大，给员工一年一保险对于物业公司来说不适用。

紫泰物业公司代表凌雅婷：

我们对所有的外地籍员工增加了意外保险和住院保险。平均每年每个员工的保险额在１８０至２００元之间，而最高的赔偿额为６万元。我们企业与保险公司进行了协商，保险金额为一年一付，但每月被保险人实行替换的方法，这样降低了企业的支付能力和风险。

太平保险公司代表严雪：

大多数的物业公司对自身的风险还不够重视。前几年，在与杨浦区９５％的物业小区的合作中，我们发现连续几年主动续保的物业公司都是曾经得到过赔付的，但没有发生过理赔事件的小区很少有继续接受保险服务。

申城保代公司代表殷杰：

为落实《上海市加强住宅小区综合管理行动计划》中有关“物业管理行业引入综合保险制度，提高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的风险防范能力”的工作目标，根据市房地资源局的要求，受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委托我公司在今年８至９月期间，对本市物业行业风险及商业保险作了专项调查。调查表明物业企业引入保险机制还属起步阶段，物业企业参保数不足２４％，主要集中在非居住项目及中高档商品房项目，与物业行业的发展不相适应，整个行业抗风险能力不强，有必要从行业角度引入保险机制，加强行业保险政策引导，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

市房地局物业处代表穆冬萍：

６月份，市政府颁布了《加强上海市住宅小区综合管理三年行动计划》，要在三年内使物业行业引进保险机制。目的是要上海的市民住得更加放心。包括在实行的分等服务收费定价里面物业费用的组成中加入保险费用，用于物业公司购买一些类似公用财产的损坏和意外人身伤亡等的公众责任险。这样能够规避一些物业服务中所面临的风险事故。

论题C

保险行业应该为物业行业提供哪些合适的产品？

仁恒物业公司代表陈平：

物业和保险是互相服务的两个行业，应当进行长远的战略合作。所以保险行业对物业行业的认识应该有个较高的高度，而保险产品的进入应当有较低的切入点。关键是理赔要简便、快速，做到公开、公正、公平。理赔手段的途径要多样化，险种要涵盖物业公司和物业所服务的业主。保险公司应根据物业公司的实力来制定适合的费率。

中国人保公司代表沈觉文：

我们已经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物业行业引入保险机制是个新的举措，对此我们研究了两大块问题：一项是，物业行业的公众责任保险，这是当务之急。另一项是，物业公司员工的人身意外伤害险，这也不可忽视。

太平保险公司代表严雪：

物业公司往往认为保险公司的险种标准过高，保费太贵。但保险公司认为，物业行业确实存在较高的风险。险种成本的高低，应该与受保的规模成正比。所以，团体保险和个体保险的险种成本必定存在较大区别。

太平洋保险公司代表程缨：

通过行业牵头，能使物业行业接受保险业务有个比较大的量和规模。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就能制定出适应物业行业的险种和较低的费率。并在险种条款上适当扩大范围，使物业企业在更多方面减少风险。

论题D

除了度身定制的保险产品之外，保险公司在服务和手段上应该具备哪些必备的核心要素？

中国人保公司代表沈觉文：

保险公司提供的产品是一种无形的商品。它本身是一种契约、一种责任和对投保人的一种承诺。平时，我们会对投保人进行投保前的风险评估和建议。投保后，保险公司会对投保人作出很多有助于减少风险、降低风险和预警风险的举措。通过保险理赔后，还会对其进行事故分析，帮助投保人避免风险事故的再次发生。

大地财险公司代表段合军：

保险理赔只是保险的核心服务，不是保险服务的全部内容。完整地讲，我们在每个阶段都为投保人提供着服务。针对物业行业的公众责任险，保险公司还有比较专业的律师队伍，为物业公司做好保障、提供服务。

平安财险公司代表张卫红：

我们会对一些较大的行业设置“直通车”式的专项服务小组。对企业保险开通绿色通道，减少了繁琐的保险业务流程。

东湖物业公司代表李风：

当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能够作为第三方代表，直接向业主进行沟通和交涉，其效果应该会比物业公司代表向业主沟通好得多。

德律风物业公司代表严彩珍：

作为个人也是一名享受保险服务的被保险人，对于一些保险公司的理赔服务存在很大看法。保险公司不应该在劝保的时候非常热情，而在理赔的时候却不理不睬。往往受保人在接受理赔过程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实在太多，甚至，有时候所花费的费用要超过所获得的赔款费用。一句话，理赔程序实在太过复杂。

论题E

物业公司在引进保险新机制的同时，在具体运作上会面临哪些问题？还需要做哪些准备？

东湖物业公司代表李风：

我认为目前保险行业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付保费时很容易，但需要理赔就比较困难。还有，保险公司的赔付效率尚不足，使得物业工作很难进行。希望保险公司能下到物业项目的管理处来，对物业公司和业主进行一定的培训和宣传，使我们知道，哪些风险是在保险之内的，哪些风险是在保险之外的。

狮城怡安物业公司代表茆晓萍：

我们公司在２００６年引进保险机制后，也发现些许赔付困惑，同行之间理赔费率的不一致以及保险公司对个体客户和群体客户之间的差异会导致一定的问题出现。

诚成物业公司代表茅伟雄：

引入保险机制前相关部门要从物业企业角度考虑保费来源问题。对售后公房的物业管理企业投保有一些优惠政策补贴。保险设计时应考虑综合保险，应对企业有利，对广大业主有利，为民办实事。应设计专门适用于住宅小区的保险产品如综合性强的责任险。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代表蔡兴发：

物业行业引入保险机制是大势所趋。物业服务行业所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很多风险靠企业自身的能力是无法抵御的。引入保险机制，首先要解决理念问题。很多业主和物业企业对风险的认识是不足的，往往抱有侥幸心理。其次要解决政策支持问题。要从政策上明确保险支出的来源和渠道，要把投保费用列入物业服务的成本构成。就物业企业而言，应当把引入保险机制看作是引入一种新的经营方式，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一种新手段。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引入保险机制的本质意义。

申城保代公司代表殷杰：

政策应明确投保险种及保额，设立人身保险项目承担社会最低收入人群，即物业作业层员工的保障，将是一个具有极高社会价值的公德好事。应该通过媒体等渠道，把保险的意义向社会和各方面进行广泛宣传，以使全物管行业的保险意识得到提高。

论题F

物业服务行业与保险服务行业怎样联手，同创共赢商机？

上海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代表蔡兴发：

物业服务行业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这个行业的特点是覆盖面广，每一个人都是这个行业的服务对象。物业服务行业具有比较完善的服务平台的网络。这些优势，对保险行业要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和不可多得的资源。保险进社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渠道。这就是两个行业合作的基础。

但是物业和保险两个行业都在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很多问题。同创共赢商机需要双方的广泛沟通和努力。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保险环境的建设。包括政策环境、舆论环境、市场环境建设和理念的培养。二是保险产品开发。要对物业行业的风险特点、避险需要、成本承受能力进行认真研究，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保险产品。三是运行平台建设。在这个平台上，实现市场的充分竞争，实现双方资源和优势的整合，使双方的风险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

